
深圳市中小企业公益服务行动方案
（2020-2025 年）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复工复产和推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鼓励引导社会各

界广泛开展中小企业公益服务，帮助中小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加

快复工复产和转型升级，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

条例》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志愿

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厅联企业〔2020〕12

号）等法规文件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优化生态的原则，充分发挥社会

各界力量，协同建设一支熟政策、精产业、善管理、乐奉献的高

水平专家志愿服务队伍，为中小企业提供公益性政策、市场、法

律、金融、创新创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咨询和帮扶活动，帮助

中小企业减少试错成本、加速转型发展，共同营造帮扶中小企业

的良好社会氛围。到 2025 年，组织一批各领域专家志愿者，建

立一批志愿服务工作站，聚集一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开展一批志愿服务活动，为中小企业提供线上线下形式多样的体

系化的公益服务。

二、主要任务



（一）建立示范平台公益服务工作机制。依托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示范平台（含小型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

范平台”）组建公益服务志愿者骨干队伍，建立公益服务管理机

制，面向特定中小企业群体（产业集群）开展各种公益性主题帮

扶活动。（责任单位：市中小企业服务局）

（二）认定表彰一批公益服务成效显著的企业及社会机构。

鼓励产业链链主企业和行业细分领域领军骨干企业（以下简称

“领军企业”）、产业园区、数字化服务平台、民间非营利组织、

基金会、投资金融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公

共媒体以及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积极提出并推动实施各类公益

服务计划。对于符合条件的机构、企业或组织，优先认定为示范

平台，并按规定给予支持。（责任单位：市中小企业服务局）

（三）组建深圳市中小企业志愿服务总队。市中小企业服务

局会同市民政局、团市委加强中小企业公益服务统筹指导和规范

管理，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公益服务备案管理制度及绩效考评体

系；组建市中小企业志愿服务总队，根据我市产业特点和区域分

布设立若干志愿服务支队；指定专业服务机构负责市中小企业志

愿服务总队的运营管理，牵头专家志愿队伍建设，协调推动实施

各类公益服务计划。（责任单位：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市民政局、

团市委）

（四）市区联动建立志愿服务网络。各区政府应从优化营商

环境、建设“双区”示范的角度，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公益服务，



制定鼓励辖区各界开展公益服务的配套政策措施，推动落实并监

督公益服务计划的实施，及时总结推广公益服务的经验和典型案

例；指定辖区企业服务机构负责各类志愿服务工作站网点的征

集、审核、备案工作。市中小企业服务局牵头系统规划，推动公

益服务市区联动发展，支持各区推荐的优秀志愿服务工作站及其

他公益服务机构申报我市示范平台认定。（责任单位：市中小企

业服务局、各区）

（五）推动公益服务平台体系化。由业务领域涉及中小企业

扶持的相关职能部门担任业务主管单位并进行前置审批，推动成

立一批面向广大中小企业、以开展中小企业公益服务为宗旨的社

会团体，探索管理机制，研究服务标准，引导社会团体开展规范

化、专业化、精细化、多元化中小企业公益服务，逐步形成规范

成熟的公益服务模式和服务体系，将公益服务体系打造成为我市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亮点工程。

（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中小企业服务局）

（六）强化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积极挖掘典型案例，

加大公益服务的宣传和报道，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中小企业志愿

服务的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

三、公益服务指引

从中小企业需求出发，鼓励、引导、支持社会各界有针对性

地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企业家培育、战略、融资、市场、创新、

创业、知识、法律、空间等公益性服务，全方位覆盖中小企业经



营发展过程中的痛点难点。

（一）政策帮扶。鼓励企业综合服务机构、行业组织等建立

和完善“一站式”产业政策精准服务平台，明确服务流程，为中

小企业提供免费咨询、申报辅导等服务。

（二）企业家帮扶。进一步优化完善民营及中小企业家培训

培育机制，依托各企业家培训承办机构和各学员组织有序建立企

业家公益帮扶平台。

（三）战略帮扶。鼓励领军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高管成为公益

服务志愿者，担任战略帮扶专家，积极参与对产业链上下游中小

企业发展战略的指导和帮扶。

（四）融资帮扶。鼓励大型投资金融机构高管、专家成为公

益服务志愿者，担任融资帮扶专家，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对一”

的融资指导。鼓励社会各界创新中小企业融资帮扶模式，推动实

施各类中小企业融资帮扶计划。

鼓励各类投资金融专家成为公益服务志愿者，为民营和中小

企业提供资本化路径、上市辅导、并购重组、资产证券化以及债

券融资等方面的指导和帮扶。

（五）市场帮扶。鼓励领军企业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制定和

实施中小企业市场协作共赢计划，帮助中小企业拓宽市场渠道，

积极提升对中小企业产品的采购比重，对深圳中小企业特别是初

创企业的创新产品给予指导、认证、推荐、首购等帮扶。鼓励大

型平台企业、跨境电商、商协会组织和市场促进机构为深圳中小



企业设立面向国内外特定市场的专项促进计划或展览展销活动。

有政府资助的各类中小企业家海外研修班，除落实学习研修计划

之外，原则上均应落实明确的商务交流合作计划。

鼓励各类媒体、自媒体制定和实施公益性的中小企业市场宣

传和促进计划，持续宣传、表彰公益服务典型事迹。

（六）创新帮扶。鼓励领军企业实施面向产业链上下游中小

企业的创新帮扶行动，有计划地支持企业高管、工程技术专家成

为公益服务志愿者，为中小企业产品创新提供指导和帮扶。鼓励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专业机构和有关社会组织制定和实施

中小企业创新帮扶计划。

（七）创业帮扶。小型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凡属于综

合性园区的，应设立至少由 3 名以上公益服务志愿者组成的创业

导师团；凡属于行业或专业型园区的，应设立 1 名以上的公益服

务志愿者作创业导师。鼓励领军企业和有关社会组织设立创业辅

导站，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留学生创业企业提供创业帮

扶。鼓励领军企业高管、社会各类专业人士、退休专家申请成为

公益服务志愿者创业导师或帮扶专家。

（八）知识帮扶。鼓励各类专家学者、领军企业主要负责人

作为公益服务志愿者，依托示范平台或有关社会组织为中小企业

提供免费授课。鼓励专业机构制定和实施各类中小企业人才、知

识、知识产权和知识管理等帮扶计划。

鼓励各类管理专家、领军企业高管作为公益服务志愿者，依



托专业组织和示范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流程再造、信息化提升、

绩效管理、研发管理、客户关系、信用体系、绿色生产、质量标

准、内部控制、财税优化、团队建设、班组管理，以及商业模式、

治理结构、股权改造、合规经营、资产重组、危机管理、环境治

理、社会责任等全方位的管理帮扶。

（九）法律帮扶。鼓励各类法学专家和法律工作者成为公益

服务志愿者，依托示范平台或专业组织，制定和实施中小企业法

律援助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帮扶。

（十）空间帮扶。鼓励产业园区、领军企业、投资金融机构、

商业地产等企业利用自身物业设立非营利性的创新创业辅导站

或孵化器，为中小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初创企业提供空间

帮扶。

四、保障措施

（一）市中小企业服务局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引导、鼓励

示范平台为中小企业开展公益服务，对于公益服务绩效好的示范

平台予以重点支持。

（二）市民政局、团市委按照《志愿服务条例》及相关政策

要求，加强对中小企业公益服务的规范管理，建立健全中小企业

公益服务志愿者登记注册、服务记录、关系转接、褒奖激励等机

制，提升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水平;鼓励和支持我市慈善组

织依法募集资金，为各类中小企业公益服务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三）市委宣传部指导中小企业公益服务宣传工作，协调“两



报两台”、公益性广告资源，加大公益服务宣传，深入报道典型

案例，进一步丰富深圳“志愿者之城”形象内涵，在全社会营造

积极开展中小企业公益服务的浓厚氛围。


